附件
2026年福州市级农机项目资金分配表
	县（市）区
	补助金额
	备注

	福州新区

（长乐区）
	20万元


	共涉及2个项目，每个项目补助10万元，其中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项目补助对象为农机（农民）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等，用于添置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。区域农机服务中心项目的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开展综合农事服务、组建应急服务队、添置完善部分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或应急救灾设备。

	闽侯县
	10万元
	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项目补助对象为农机（农民）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等，用于添置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。

	永泰县
	30万元
	实施3个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项目，补助对象为农机（农民）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等，每个项目安排补助资金10万元，用于添置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。

	合计金额
	陆拾万元整（600000.00元）


